2026年度拟出让地块考古机械保障项目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2026年度拟出让地块考古机械保障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05000㎡，挖土平均深度约1.5m,总土方量约157500m³。
二、工程招标范围
[bookmark: _GoBack]包括2026年度拟出让地块内约105000㎡的土方开挖、土方回填恢复等工程；具体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2、《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
3、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营改增最新文件）；
4、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相关标准集、以及省、市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与工程造价相关的现行文件；
5、委托人提供的本工程招标文件；
6、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工程质量、工期
1、质量标准：“合格”，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2、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五、暂列金额、暂估价
1、本工程无暂列金额；
2、本工程无材料（设备）暂估价。
六、清单编制具体说明
1、土方开挖约1.5m,待考古勘探后对场地进行回填恢复，具体平整及压实度满足验收要求，不考虑土方内倒和外运费用。
2、投标人需自行考虑扬尘防治措施及费用，并遵循市相关文件中的条例与处罚规定，结算不额外增加费用。
3、投标人于投标前必须自行踏勘现场，充分了解并分析施工条件，考虑保证机械正常运转的措施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场地硬化(回填道碴、钢板等)措施等，结算时费用不予调整。
4、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给定的工期进行投标，且应充分考虑本工程所处地区的自然气候、人文地理条件、入驻企业等原因导致的工期影响、机械停滞、多次进退场、裸土覆盖、停工期间现场管理等，自行考虑相关措施，涉及费用计入报价，结算时不调整。
5、投标人必须综合考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发文及要求，综合考虑雾霾、节日活动、防灾治理等可能致停工、窝工、机械闲置、效率降低等相关费用增加，招标人将不做任何费用补偿和费用调整。
6、投标人需承诺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施工不污染、破坏路面，一旦发生需及时恢复，相关费用须纳入投标报价，结算时费用不予调整。
7、施工过程中市容、环保（含夜间施工）等协调和配合主管部门检查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在投标总价中，结算时不另外增加费用。
8、投标人需结合现场情况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施工围挡，保证施工现场及工人生活区域形成独立完整的封闭系统与外界做到完全物理隔离；施工期间不得影响周圈企业、居民、学校等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环境，保护周圈设施，道路使用、环境卫生、噪音排放等方面服从建设单位统一管理，如产生施工降效，结算时不予调整。
9、因施工场地及合同工期时间的要求，实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夜间施工及赶工等费用，需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再另行计取。
10、中标人进场后需与建设单位沟通，制定能满足考古工作顺利开展的施工方案，结算时不因实际方案与投标拟定方案差异而调整费用。
11、招标清单工程量为1项的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另行增加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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